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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Click to Pay 服務條款及細則

重要提示：閣下在使用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本行」）提供的 Cl ick to
Pay 服務（定義見下文）前，請仔細閱讀本條款及細則。閣下使用信用卡 Cl ick to
Pay 服務，即表示閣下被視為已接受並受本條款及細則的所有條文約束。

1. 定義

在本協議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信用卡」具有信用卡持卡人協議中所載的定義；

「持卡人」具有信用卡持卡人協議中所載的定義；

「 Cl ick to Pay 服務」或「 Cl ick to Pay」指由該卡組織提供、並經本行全

權酌情決定向合資格持卡人開放的信用卡線上支付服務。持卡人申請開通後，

經本行啟動該服務，持卡人無需在結賬時手動輸入信用卡資料；

「 Cl ick to Pay 用戶」或「閣下」指選擇使用 Cl ick to Pay 服務的任何持卡

人；

「商戶」指同意接受信用卡作為購買相關商品或服務付款方式的個人／實體；

及

「其 他適 用條 款 」指 本行的信 用卡持 卡人協議 （「持 卡人 協議 」）、信 用卡流

動支付服務條款及細則，以及不時修訂的任何其他適用條款及細則。

2. 適用範圍

2.1 本條款及細則的規定闡明持卡人與本行就 Cl ick to Pay 服務的各自權利和義

務。本條款及細則連同其他適用條款共同規管 Cl ick to Pay 服務的提供及使

用。

2.2 如 本 條 款 及 細 則 的 規 定 與 其 他 適 用 條 款 之 間 有 任 何 不 一 致 之 處 ， 就 涉 及

Cl ick to Pay 服務的範圍而言，應以本條款及細則的規定為準。

3. Cl ick to Pay 服務的使用

3.1 Cl ick to Pay 服務僅提供予符合資格使用的持卡人，是否符合資格由本行全

權酌情決定。

3.2 若本行已將某張信用卡登記於 Cl ick to Pay 服務，並隨後根據適用條款及細

則向相關持卡人發出該卡的續期卡或補發卡，該持卡人必須為該續期卡或補

發卡重新登記 Cl ick to Pay 服務方可繼續使用該服務。

3.3 儘管本條款及細則中有任何相反規定，本行擁有絕對及全權酌情權決定是否

提供 Cl ick to Pay 服務。

4. 交易責任

Cl ick to Pay 僅為 Cl ick to Pay 用戶 與商戶 之間的 交易提 供便利 。本行 並非

該交易或與 Cl ick to Pay 用戶使用 Cl ick to Pay 相關的向商戶付款或從商戶

收款的一方，包括相關商品或服務的購買或退貨，此等事宜僅涉及 Cl ick to
Pay 用戶與商戶之間。

5. 不包括第三方登記服務

若持卡人經由本行就該信用卡開通 Cl ick to Pay 服務，其後持卡人與該卡組

織就該信用卡之類似服務（透過任何渠道達成，包括該卡組織網站或商家結

帳頁面）所訂立的任何協議，均不得構成本行協議，亦不得對本行產生任何

義務。

6. 資料共享及使用

閣下確認並同意，相關卡組織、商戶及其他第三方可使用及共享 Cl ick to Pay
用 戶 與 交 易 相 關 的 數 據 及 ／ 或 資 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完 成 交 易 及 ／ 或 確 定

Cl ick to Pay 用戶是否符合資格享有任何信用卡優惠或功能（例如積分獎賞

或分期付款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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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物認證及密鑰

與 Cl ick to Pay 相關 的某些認 證功能 （例如指 紋、面 容認證及 ／或 Cl ick to
Pay 帳 戶 持 有 人 的 裝 置 密 碼 （「 密 鑰 」）） 可 能 會 在 Cl ick to Pay 用 戶 的 流 動

裝置上提供。 Cl ick to Pay 用戶須知悉：

(a ) 密鑰的使用受 Cl ick to Pay 用戶與其裝置製造商之間的協議規管；

(b ) Cl ick to Pay 用戶的密鑰不會離開其裝置，亦不會傳輸至卡組織；

(c ) Cl ick to Pay 用戶可選擇是否授權卡組織在任何付款交易中使用密鑰，

且閣下可通過在 Cl ick to Pay 帳戶中解除其信用卡綁定，或透過流動銀

行應用程式移除其信用卡綁定，從而停用在 Cl ick to Pay 中使用密鑰；

及

(d ) Cl ick to Pay 用戶亦授權相關卡組織根據該卡組織關於資料私隱的條款

及細則，處理與該等密鑰相關的個人資料。

8. 義務及限制

Cl ick to Pay 用戶同意：

(a ) 僅以適用法律許可的方式使用 Cl ick to Pay；
(b ) 不得干擾或破壞 Cl ick to Pay 或其任何部分的安全性或操作，或以其他

方式濫用 Cl ick to Pay；
(c ) 不得試圖未經授權存取 Cl ick to Pay 或限制公眾存取的部分；

(d ) 不得以任何可被視為虛假及／或誹謗、辱罵、粗俗、憎恨、騷擾、淫穢、

褻瀆、威脅、侵犯他人私隱，或侵犯任何第三方權利的方式使用 Cl ick to
Pay；

(e ) 不得以任 何形式複製 Cl ick to Pay，或將 Cl ick to Pay 儲存或納 入任何

資訊檢索系統（無論是電子、機械或其他形式）；

( f ) 不得複製、模擬、克隆、出租、租賃、出售、商業利用、修改、反編譯、

反彙編、分發、反向工程或轉讓 Cl ick to Pay 或其任何部分；及

(g ) 不得使用任何裝置、軟件或程序干擾或試圖干擾 Cl ick to Pay 的正常運

作，及／或採取任何相關卡組織全權酌情認為會對 Cl ick to Pay 系統施

加不合理或過度沉重負荷的行動。

9. 接納變更

在對 Cl ick to Pay 的任何或所有方面作出任何變更、修改或改進後，Cl ick to
Pay 用戶繼續 使用 Cl ick to Pay，將被解 釋為接納該等 變更、修改或改 進及

其適用的條款及細則。

10. 服務終止權

若 Cl ick to Pay 用戶不同意本條款及細則或其任何修訂，則不得使用 Cl ick to
Pay。 Cl ick to Pay 用戶可隨時終止或退出相關信用卡的 Cl ick to Pay 服務。

11. 責任限制

11.1 在任何情況下，本行、相關卡組織及其關聯公司，以及彼等各自的高級職員、

董事、客戶、會員、員工或授權代理（統稱「本行相關方」）均無須就因 Cl ick
to Pay 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損害 、申索或損失（包括補償性、附帶性、間

接性 、特殊 性、後果 性、懲 罰性或 懲戒性 損害賠償 ），承 擔責任 ，不論其 如

何造成及依據任何責任理論，即使本行相關方被告知可能發生該等損害、申

索或損失（「本行相關方免責聲明」）。

11.2 若適用法律不允許本行相關方免責聲明，或本行相關方作出的任何其他關於

特定保證、責任及損害的免責聲明、排除或限制，則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

範圍內，本行相關方對每位 Cl ick to Pay 用戶的總體責任（如有）應限於以

下較低者： ( i ) 100 美元（或當地貨幣等值），或 ( i i )Cl ick to Pay 用戶的實際

損失 。本 條款 中的 任何 內容均 不排 除相 關卡 組織 在以 下情況 下對 每位 Cl ick
to Pay 用戶的責任： (a ) 因其疏忽導致的死亡或人身傷害， (b ) 欺詐或欺詐

性 失實 陳 述， 或 (c ) 任 何其 他 如被 排除 則 屬非 法 或為 適用 法 律所 禁 止的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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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彌償

Cl ick to Pay 用戶 須就本 行因接 受並依 據任何 透過 Cl ick to Pay 服務 提供予

本行的資料或通訊（包括任何確認、簽署及／或協議）而產生或與此相關，

或因 Cl ick to Pay 用戶違反本條款及細則或任何其他適用條款中的任何條款、

陳述或保證，所蒙受、遭受或招致的所有性質的訴訟、申索、要求、責任、

損失、損害、費用及開支，向本行作出彌償。

13. 修訂

13.1 銀行可不時修訂此等條款和條件及與之相關的任何費用及收費，惟銀行將會

在 此 等 條 款和 條 件 的 任 何 可 能 影 響費 用 及 收 費 及 /或 信 用 卡 持卡 人 的 責 任 或

義務的轉變生效前，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作事先通知。

13.2 若 Cl ick to Pay 用戶於修訂生效當日或之後繼續使用或維持 Cl ick to Pay 服

務，則須受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修訂約束。若持卡人不接受任何該等修訂，

應於修訂生效日期前終止其 Cl ick to Pay 登記（無論有否取消相關實體信用

卡或相關電子卡賬戶號碼）。

14. 無第三者權利

並非此等條款和條件中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實體，將不會擁有香港法律於

合約 (第三者權利 )條例 (香港法例第 623 章 )下強制執行此等條款和條件 中任

何部份的權利。

15. 法律及語言

15.1 此等條款和條件應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據之詮釋，信用卡持卡人同意接受香港

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所管轄。

15.2 如任何此等條款和條件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方面為或變為不合法、無效或不可

強制執行，其餘條款和條件的合法性、有效性及可強制執行性不得受到影響。

15.3 此 等 條 款 和 條 件 的 運 作 不 得 導 致 豁 免 或 限 制 香 港 法 律 禁 止 所 豁 免 或 限 制 的

任何責任。

15.4 此等條款和條件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在各方面均須以英文本為準。

如 有 查 詢 或 須 查 閱 任 何 信 用 卡 持 卡 人 合 約 及 / 或 收 費 表 ， 請 到 銀 行 網 站

www. icbcas ia .com，或聯絡銀行分行職員或致電銀行 24 小時客戶服務 熱線 218
95588。


